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的特色

創業板乃為帶有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尤其在創業板
上市的公司無須有過往溢利記錄，亦毋須預測未來溢利。此外，在創業
板上市的公司可因其新興性質及該等公司經營業務的行業或國家而帶有
風險。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
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
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老練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
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
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創業板所發佈的資料的主要方法為在聯交所為創業板而設的互聯網網頁
刊登。上市公司毋須在憲報指定報章刊登付款公佈披露資料。因此，有
意投資的人士應注意彼等能閱覽創業板網頁，以便取得創業板上市發行
人的最新資料。

聯交所對本文件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
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文件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文件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的規定而提供有關龍傑智能卡
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資料。各董事願就本文件共同及個別承擔全
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 (i)本文件
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成份；(ii)本文件並無
遺漏任何事實致使本文件所載任何內容產生誤導；及(iii)本文件內表達的
一切意見乃經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並以公平合理的基準和假設為
依據。

於本文件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即黃耀柱先生、彭泓基先生
及陳景文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溫華棠先生；和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葉澤霖博士，張中正先生及余文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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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營業額及毛利較截
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分別下跌約31%至約17.8百萬
港元和約46%至約7.7百萬港元。

‧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錄得股東應佔虧損
約為5.1百萬港元，相比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
股東應佔溢利約為6.9百萬港元。

‧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季度之營業額及毛利較截至
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季度分別上升約30%至約5.9百萬港元和
約9%至約2.3百萬港元，而虧損則收窄約15%至約2.1百萬港元。
本行業並無任何季節性模式。

‧ 本集團財務狀況保持穩健，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13.9百萬港
元，並無任何借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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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或「龍傑」）截至二零零四年九
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連同二零零三年同期之未經
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九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5,942 11,497 17,836 25,687
銷售成本 (3,686) (5,028) (10,090) (11,460)

2,256 6,469 7,746 14,227

其他收益 41 12 90 40

其他淨虧損 (10) (12) (24) (2)

經營開支
員工成本 (2,302) (1,532) (6,545) (4,158)
折舊 (190) (151) (496) (437)
開發成本攤銷 (583) (399) (1,554) (1,055)
其他經營開支 (1,315) (551) (4,238) (1,675)

來自業務之（虧損）／溢利 (2,103) 3,836 (5,021) 6,940

財務費用 (32) (27) (96) (75)

除稅前日常業務
　（虧損）／溢利 (2,135) 3,809 (5,117) 6,865
所得稅 3 － － － －

除稅後及股東應佔
　日常業務
　（虧損）／溢利 (2,135) 3,809 (5,117) 6,865

每股（虧損）／溢利
　－基本 5 (0.758)仙 1.886仙 (1.822)仙 3.399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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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財務報表之編製基準

本財務報表是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之所有適用之香港財務呈報標準（包
括所有適用之會計實務準則及詮譯）、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之相關披露規定編製。

編製本財務報表時所採用之會計政策乃與編製二零零三年年度財務報表時所
採用者一致。

本財務報表未經審核，但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作出審閱。

2 營業額

營業額代表著開給客戶之銷售發票減去折扣和回扣。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九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智能卡產品、軟件和
　硬件銷售 5,905 10,470 16,436 23,692
智能卡相關服務 37 1,027 1,400 1,995

5,942 11,497 17,836 25,687

3 所得稅

由於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並無任何應課稅溢利，因
此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二零零三年：零）。

4 股息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本公司並無宣派或派付任何
股息（二零零三年：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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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每股（虧損）／盈利

計算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乃按有關期內未經審核股東應佔虧損2,135,000港元及5,117,000港元（二零零
三年：未經審核股東應佔溢利為3,809,000港元及6,865,000港元）及已發行普
通股之加權平均數281,800,255股及280,900,128股（二零零三年：202,000,000
股及202,000,000股）普通股計算，猶如該等股份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經已
發行。

鑑於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
之普通股，並無潛在攤薄效應，故並無呈列上述期間之每股攤薄（虧損）／
盈利。

6 儲備

股份 合併 收益
溢價 儲備 儲備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 15,863 4,496 (24,612) (4,253)
行使購股權發行之股份 8 － － 8
期內溢利 － － 6,865 6,865

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 15,871 4,496 (17,747) 2,620

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 24,351 4,496 (12,859) 15,988
行使購股權發行之股份 (18) － － (18)
期內虧損 － － (5,117) (5,117)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 24,333 4,496 (17,976) 10,853

本集團之合併儲備乃指因進行換股而被撥充資本之附屬公司之儲備。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的儲備淨額為10,853,000港元（二零零三
年：2,620,000港元），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 22,685 15,717
附屬公司 (16,328) (17,593)
合併儲備 4,496 4,496

本集團 10,853 2,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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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本年度首六個月，本集團擴大了員工隊伍，包括增加數名管理層人員，
及至第三季，新員工基本上已履新，本集團亦已為這些人士提供積極的
培訓及入職介紹。在本行業，由於智能卡項目由試行階段過渡至全面推
行需一段時間，故新僱員通常需時數月方會對銷售額帶來較大貢獻。然
而，本集團新僱員與現有僱員相互合作，可加強本集團的實力，尤其是
在銷售及市場推廣，以及產品設計及開發方面。本集團正致力擴大客戶
基礎及使產品組合多元化，減低對連機讀寫器的依賴。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之營業額約為17.8百萬港
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31%。連機讀寫器銷售額減少是銷售額整體下降的
原因，因該產品系列佔銷售總額頗大比重。多個需應用該讀寫器之項目，
尤其是在意大利及馬來西亞之項目已延遲進行。連機讀寫器外之其他產
品之銷售額有增加，但不足以補償連機讀寫器銷售額之減少。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之毛利約為7.7百萬港元（二
零零三年：約14.2百萬港元），邊際毛利率約由55%減至約43%，主要由
於原料成本上升及產品組合變動所致。為掌握市場先機，本集團已加強
銷售隊伍以及產品設計及開發隊伍之能力。本集團之僱員總數由二零零
三年九月三十日之29人增加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之56人，增長接近
一倍，致使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員工成本較二
零零三年同期增加約57%。因此，股東應佔虧損約為5.1百萬港元。然而，
管理層相信，提升員工能力將可為本集團之業務增長帶來強大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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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機讀寫器將繼續為本集團之主要收入來源，為本集團帶來約8.3百萬港
元之收益。於回顧期間，本集團積極將產品範疇多元化發展。其他產品
之銷售額增加約72%。因此，連機讀寫器所佔之收益百分比已逐步由去年
同期之約74%下降至本年度之約47%。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百分比變動

連機讀寫器營業額 8.3 19.0 -56%
其他產品營業額 8.1 4.7 +72%

16.4 23.7

智能卡相關服務 1.4 2.0 -30%

17.8 25.7

就地區分類而言，歐洲、非洲及中東為本集團之主要市場，佔二零零四
年首三季總營業額約57%（二零零三年：約26%），而亞洲及美洲則分別約
佔33%（二零零三年：約64%）及約10%（二零零三年：約10%），其劃分如
下：

截至二零零四年 截至二零零三年
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佔總額 佔總額
百萬港元 百分比 百萬港元 百分比

歐洲、非洲及中東 10.1 57% 6.6 26%
亞洲 5.9 33% 16.4 64%
美洲 1.8 10% 2.7 10%

17.8 100% 25.7 100%

營業額在全球分佈之改變並非顯示一個趨勢。歐洲、非洲及中東較其他
兩個地區更快接受本集團提供的科技種類。由於本集團向歐洲、非洲及
中東市場提供新產品，故在該等市場率先錄得銷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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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在員工隊伍更強大下，本集團更積極地在現有客戶中尋求商機及增添新
客戶。直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產品已推廣至分佈全球逾七
十個國家數以百計之客戶，該等客戶為資訊科技解決方案供應商、設備
製造商、軟件開發公司及分銷商與經銷商。本集團正發掘其廣闊客戶基
礎之業務潛力。連機讀寫器之客戶可能成為本集團其他現有產品組合之
客戶，亦可能成為產品延伸系列之客戶。本集團銷售隊伍一直為各公司
建立其本身之客戶資料檔案，每間公司一個檔案。本集團已建立超過二
百個該等資料檔案，包括其業務性質、項目、對智能卡及生物測量產品
的需求、以同一客戶為對象之競爭者等。

為彌補連機讀寫器數目之下降，本集團努力提高其他產品的銷售。一間
印尼主要銀行通過在耶加達之解決方案公司，向本集團購買了ACOS卡，
以及綜合智能卡 /指紋讀寫器AET63。該銀行利用該卡儲存客戶個人資料
及指紋樣本，並使用AET63識別其在該發展中及人口眾多國家之大量客
戶。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該銀行已購買超過100,000張ACOS卡及
600個以上之AET63。

另一個項目於中東之銷售潛力理想。我們向一間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公司
之一個電子政府項目，提供AET63，於該項目中，市民可透過互聯網進行
交易及使用政府服務。指紋用作高度保安識別該等服務之用戶之身分。

上述之「其他產品」包括接觸式及非接觸式讀寫器。非接觸式卡科技正逐
漸在全球普及。本集團推出此類產品之首個讀寫器ACR120。為協助客戶
使用該項新設備，本集團向客戶提供軟件開發套裝（「軟件開發套裝」），
包括解決方案公司學習使用該等產品所需之軟、硬件。我們已將該等套
裝售往全球二十多個國家。

此外，於二零零四年七月內，我們出席漢城第四屆韓國CardTech。此正
好給予龍傑一個良好平台，讓其向韓國及其他國家的參與者推廣產品，
並吸引準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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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建立本集團為一個可靠供應商及業務夥伴之良好形象，為本集團一貫之
目標。事實上，本集團正計劃向大量獲得其滿意服務之客戶，推介即將
推出之新產品，從中獲益。在致力重整連機讀寫器之銷售勢頭之同時，
本集團開始推出其他產品。上述本集團之指紋及非接觸式讀寫器獲得客
戶熱烈歡迎。本集團預期該等產品之銷售在短期內會有增長。

在馬尼拉設立辦事處之法律手續已完成。由於馬尼拉之低成本結構，本
集團於該辦事處增聘人手之速度較在香港快。馬尼拉辦事處現有十六名
僱員，包括工程師及銷售人員。彼等提供技術支援，開發軟件，以及在
本集團產品需求在冒升之國家（如印度、印尼及菲律賓本身），向客戶提
供服務。

踏入二零零四年十月開始之季度，本集團正在中國設立一間新公司。由
於深圳鄰近香港，為公司之選址地點。本集團已租用辦公室並開始招聘
僱員。該公司主要用作於中國開發及擴充業務，以及協助香港開發硬件
及測試本集團產品。核心技術仍會由經驗較豐富之產品設計及開發隊伍
在香港開發，預期中國的工程師能配合及加強香港產品設計及開發團隊
之實力。本集團很高興最近獲得李春霖先生加盟，主管中國公司並擔任
總經理。李先生擁有多年管理經驗，包括擔任凸版摩亞資訊卡片有限公
司之董事總經理，該公司為塑料卡及印卡機供應商。李先生正發揮其過
往在中國行內之關係，協助本集團擴大在中國之客戶基礎。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達13.9百萬港元
（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約1.2百萬港元）。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與流
動負債之比率）維持於8.1穩健水平（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2.6）。於回
顧期間末之資產淨值約為39.0百萬港元（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約20.4
百萬港元）。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借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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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
何聯營公司（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之股
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第7及第8分部
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條款被
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須
列入該條例所指定之登記冊之權益及淡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
條所規定的董事的證券交易的標準，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
倉如下：

(i) 於已發行股份之權益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佔本公司

於二零零四年
九月三十日

所持 之已發行
董事姓名 個人權益 家族權益 公司權益 其他權益 股份總數 股本之百分比

（附註1）

黃耀柱先生（附註2） 6,773,831 2,882,481 105,706,210 － 115,362,522 40.94%
彭泓基先生（附註3） 6,863,052 － － － 6,863,052 2.44%
陳景文先生 6,845,893 － － － 6,845,893 2.43%
溫華棠先生（附註4） 2,402,068 － 17,615,162 － 20,017,230 7.10%

附註：

1 股份登記之董事為實益擁有人。

2 於該等股份中，105,706,210股股份由D&A Holdings Limited（分別由黃
耀柱先生及其妻子崔錦鈴女士持有70%及30%權益之公司）持有，而
2,882,481股股份則由崔錦鈴女士本人持有。黃耀柱先生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被視於該等股份中擁有權益。

3 此處披露之權益並不包括根據首次公開招股前之購股權計劃向其所授
購股權涉及之1,601,378股股份。

4 於該等股份中，17,615,162股股份由Thomrose Holdings (BVI) Limited
（溫華棠先生全資擁有之公司）持有。溫華棠先生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被視為於該等股份中擁有權益。

(ii) 於相關股份之權益

本公司之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根據購股權計劃獲授購股權，有關詳
情載於下文「購股權計劃」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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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計劃

(i) 首次公開招股前之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之董事、顧問及僱員於根據本公
司之首次公開招股前之購股權計劃（「該計劃」）分別按行使價每股
0.09港元或0.24港元授出而可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每股股份於
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之市值為0.11港元）擁有以下權益。

購股權數目 佔本公司
於 於 於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四年 九月三十日之
一月一日 於期內 於期內 於期內 九月三十日 購股權可予 每股 已發行股本

獲授人士 授出日期 之結餘 授出 行使 失效 之結餘 行使之期間 行使價 之百分比

一名董事 二零零三年 1,601,378 － － － 1,601,378 二零零四年 0.24港元 0.57%
十月二十七日 (附註1） 十一月十日至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二日

兩名顧問 二零零三年 1,361,172 － － － 1,361,172 二零零四年 0.09港元 0.48%
十月二十七日 五月十日至

二零一零年
七月二十四日

僱員 二零零三年 1,441,241 － 1,280,668 － 160,573 二零零四年 0.09港元 0.06%
十月二十七日 （附註2） 五月十日至

二零一零年
七月二十四日

二零零三年 520,449 － 519,587 － 862 二零零四年 0.09港元 0.01%
十月二十七日 （附註2） 五月十日至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

二零零三年 1,411,218 － － 120,104 1,291,114 二零零四年 0.24港元 0.46%
十月二十七日 （附註4） （附註3） 五月十日至

二零一三年
一月二十日

二零零三年 200,173 － － 200,173 － 二零零四年 0.24港元 －
十月二十七日 （附註4） 十二月三十一日至

二零一三年
一月二十日

6,535,631 － 1,800,255 320,277 4,415,099

附註：

1 1,601,378份購股權乃授予董事彭泓基先生。所有其他購股權乃授予本
集團之僱員及顧問。

2 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期間，三名僱員按行使價每股0.09港元行
使了合共1,800,255份購股權。本公司股份在緊接購股權行使日期之前
的收市價為0.243港元。

3 購股權將按以下方式分三批可予行使：

(a) 三分一之購股權於二零零四年五月十日可予行使；

(b) 另外三分一之購股權將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可予行使；
及

(c) 其餘三分一之購股權將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可予行使。

4 購股權於兩名參與者辭任本集團時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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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購股權計劃

根據本公司股東於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七日通過之決議案，本公司
採納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於本報告刊發日期，概無根據購
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就本公司董事所知，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概
無董事或彼等之聯繫人於本公司或其任何聯營公司（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十五部）之任何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十五部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個人、家族、公司或
其他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條款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
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須列入該條例所指定之
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所規定的董事的證
券交易的標準，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董事收購股份之權利

除於上文「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一段及「購股權計劃」一段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概無於期內任何時間授予
任何董事或其各自之配偶或十八歲以下子女可藉收購本公司股份或債券
之方式獲利之權利，彼等亦無行使該項權利，或本公司、其控股公司或
其任何附屬公司及同集團附屬公司亦無參與訂立可致使董事獲得任何其
他法人團體之該項權利之任何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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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除於上文「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一段所披露之權益外，本公司獲通知以下人士於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九
月三十日之已發行股份擁有須列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
定須存置之權益登記冊所記錄之權益：

佔本公司於
二零零四年

九月三十日之
已發行股本之

身份 所持普通股總數 百分比

D&A Holdings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105,706,210股 (L) 37.51%
崔錦鈴女士（附註2） 個人 2,882,481股 (L) 40.94%

家族 112,480,041股 (L)
Proway Investment Limited（附註 3） 實益擁有人 31,740,305股 (L) 11.26%
Morningside CyberVentures 其他 31,740,305股 (L) 11.26%
　Holdings Limited（附註3）
Verrall Limited（附註3） 其他 31,740,305股 (L) 11.26%
陳譚慶芬女士（附註3） 其他 31,740,305股 (L) 11.26%
Thomrose Holdings (BVI)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17,615,162股 (L) 6.25%

附註：

1 字母「L」代表股東於股份之長倉（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註明之通知表格）。

2 D&A Holdings Limited持有105,706,210股股份，而崔錦鈴女士及其丈夫黃耀
柱先生則分別以個人身份持有2,882,481股股份及6,773,831股股份。崔錦鈴女
士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擁有黃耀柱先生及D&A Holdings Limited
所持股份之權益。

3 Proway Investment Limited由Morningside CyberVentures Holdings Limited全
資擁有。作為陳譚慶芬女士所成立之家族信託之受託人，Verrall Limited全
資擁有Morningside CyberVentures Holdings Limited。陳譚慶芬女士作為該
信託（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之創辦人，將被視為擁有此處所披露股份之
權益。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就董事所知，概無任何人
士擁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須存置之登記冊所記錄之
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之權益或淡倉（除於上文「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
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一段所披露之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
政人員之權益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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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競爭業務之權益

概無本公司董事或管理層股東（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於與本集團業務
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之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期內，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任何上市股
份。

保薦人權益

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6.35條，於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之保薦
人英高財務顧問有限公司（「保薦人」）或其董事、僱員或聯繫人並無於本
公司或本集團任何其他成員公司擁有任何證券類別之權益（包括可認購該
等證券之購股權或權利）。

根據本公司與保薦人於二零零三年十月三十日訂立之保薦人協議，保薦
人就於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日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擔任
本公司之留任保薦人收取費用。

遵守董事會常規及程序

本公司於期內一直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34至第5.45條所載之董事會常
規及程序規定。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8至第5.33條成立具備書面職權範圍之審
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余文煥先生（審核委員會主
席）、葉澤霖博士及張中正先生組成，並向董事會報告。審核委員會之職
責為檢討及監察本集團之財務申報過程及內部監控制度。審核委員會已
檢討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

承董事會命
黃耀柱
主席

香港，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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